
四川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复查换证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做好无公害批产地复查换证工作，根据，《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和《四川省种植业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复查换证是对已获得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且证书有效期满，经审查仍符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条件的产地，继续认定为四川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换发新证的行为。

第三条 申请人应当在证书有效期满前90日内向所在地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县级承办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第四条 复查换证的单位和个人，向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二份）：

（一）《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复查换证申请书》（见附录1）；

（二）原《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复印件）；

（三）其它需要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向所在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复查换证申请书》和相关资料。

  第五条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复查换证产地的初审。应在收到复查换证申请书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复查换证申请材料的初审，在《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复查换证认证报告》（见附录2）填写初审意见后报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六条 市级农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复查换证申请材料后30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人员对复查换证产地的产地环境质量、产地环境报告、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报告、规模、生产控制措施、生产记录或和台帐等进行现场核查。在《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复查换证认证报告》上签暑核查意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复查换证名录汇总表》（见附3），报省农业厅质量办公室。

第七条 经现场核查，对产地环境无变化，则需提供近2年内未被抽检或抽检不合格，则由省农业厅根据产地环境变化 情况，组织对其进行复检。

  第八条 省农业厅质量办公室负责组织专家对复查换证材料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意见。

  第九条 省农业厅对符合换证条件的，予以换发新证。换证产地证书的起始时间与上一个周期的终止日期乡衔接。

  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农业厅质量办公室负责解释，自2006年8月10日起实施。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复查

换证申请书

    申请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产地名称：                             
原证书编号：                           
原证书起止日期：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四川省农业厅办公室印制
保证复查换证申请材料真实性的声明

本单位在生产无公害           过程中，严格执行有关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现就此做如下声明：

⑴本单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熟悉掌握           无公害标准，并保证在今后生产过程中落实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控制措施，确保申请续报产地持续符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标准要求。

⑵本单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今后要熟悉掌握并严格执行无公害           生产技术规范，决不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各类投入品，规范使用各类投入品。

⑶继续接受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的监督检查。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日期

申请人及产地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真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职工人数
	
	管理人员数
	
	技术人员数
	

	销售区域
	

	产   地   概   况 

	产地名称
	
	主要产品
	

	产地认定规模  （公顷）
	
	年总产量（吨）
	

	产地地址
	

	生产管理形式
	□集中生产管理          □分村组生产，统一管理  

□分户生产，统一管理    □其它

	执

行

标

准
	

	申请人及产地变化基本情况说明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产地变化情况及简要说明

	申报材料变化情况：

	材料名称                                     是 否
1  产地位置与生产规模                                       □ □
2  产地及周边环境状况                                       □ □
3  产品质量控制措施                                         □ □
3  产品质量控制措施                                         □ □
4  产品生产操作规程                                         □ □
5  专业技术人员的资质证明                                   □ □
6  投入品使用情况                                           □ □
7  申请人和农户签定的购销合同及管理措施                     □ □
8  营业执照                                                 □ □
9  注册商标                                                 □ □
10 其他                                                     □ □


	申请人及产地变化情况简要说明：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认定复查换证（续报）产地与原申报材料相比，如有变化的项目，请在申报材料情况栏的□内划“∨”并附上变化或改变项目的详细材料。
附录2：         产地现场核查情况

	产地名称：

	现场检查时间：

	参加人员
	姓名
	单位
	职称和职务
	联系电话
	签名

	
	
	
	
	
	

	检查的方法、内容（生产环境、生产管理、质量监督等）及与申请书符合情况。

	检查结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

行政主管部门

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证 书

内 容
	生产单位                      证书编号

产地名称                      证书有效期

产地地址                      发证单位

产品名称                      代表签字

产地规模                      发证日期


附录2：       产地现场核查情况

	产地名称：

	现场检查时间：

	参加人员
	姓名
	单位
	职称和职务
	联系电话
	签名

	
	
	
	
	
	

	检查的方法、内容（生产环境、生产管理、质量监督等）及与申请书符合情况。

	检查结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

农业

部门

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

农业

部门

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证 书

内 容
	生产单位                      证书编号

产地名称                      证书有效期

产地地址                      发证单位

产品名称                      代表签字

产地规模                      发证日期


附件1-2：

保证申请材料真实性和执行无公害农产品

标准及规范的声明

1、本产地申请产地认定复查换证所提交的材料和填写的内容全部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成分，愿负法律责任。

2、本产地在生产            过程中，严格执行有关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熟悉掌握该产品标准，并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落实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控制措施，严格执行该产品生产技术规范，决不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各类农业投入品，规范使用国家限用的各类农业投入品，确保本产地产品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3、接受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机构及有关部门对本产地与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有关的检查及资料复核。

申报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日期：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复查换证规范

第一条  为做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复查换证（以下简称产品复查换证）工作，根据《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程序》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产品复查换证是指已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的单位和个人（统称申请人）在证书有效期满，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提出重新取证申请，经确认合格准予换发新的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的过程。

第三条　申请产品复查换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复查换证申请书》（附件2－1）；

（二）《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复印件；

（三）原《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复印件；

（四）《产品检验报告》；

（五）生产过程记录档案。

第四条　申请人备齐相关申请材料后，可通过县级农业部门逐级向省级承办机构提出产品复查换证申请，也可直接向省级承办机构提出产品复查换证申请。

产品复查换证申请书及相关要求可向省级承办机构及省级以下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领取或咨询，也可从www.　aqsc.gov.cn或www.agri.gov.cn下载。

第五条 省级承办机构自收到产品复查换证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负责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初审，并根据需要通知申请人委托符合资质条件的检测机构对复查换证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省级承办机构确认复查换证产品质量稳定并有有效的检验报告（申请之日前一年内）证明符合无公害农产品标准要求的可免予抽样检测。

经省级承办机构初审，符合产品复查换证要求的，产品复查换证申请及相应材料分专业分别报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品三个认证分中心（以下简称部直分中心）。

第六条　部直分中心自收到产品复查换证申请及省级承办机构初审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负责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复审。经复审，符合产品复查换证要求的，将全套复查换证材料及复审意见报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需补充材料的和不符合要求的，通过省级承办机构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或限期整改补充材料。必要时，部直分中心应当对各地方的产品复查换证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和检查。

第七条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自收到产品复查换证材料及部直分中心复审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负责完成对产品复查换证申请及推荐材料的综合审查。符合产品复查换证要求的，提交全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评审委员会专家终审；不符合产品复查换证要求的，通过部直分中心或省级承办机构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或限期整改补充材料。

第八条　经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评审委员会专家终审，符合换证条件的，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审批颁发新的《无公害农产品证书》；不符合换证条件的，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通过部直分中心或省级承办机构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或限期整改补充材料。

第九条  新颁发的《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有效期3年。期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证书持有人应当在有效期满前90日内按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程序》和本规范重新办理产品复查换证手续。

第十条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在每月10日前将上月通过复查换证的无公害农产品目录报农业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鼓励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复查换证工作和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复查换证工作结合进行。

第十二条  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有效期满未办理产品复查换证或未通过产品复查换证手续的，原无公害农产品证书自动失效，停止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第十三条  本规范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解释，自2005年7月1日起实施。

附件2－1：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复查换证申请书

[image: image1.png]



申请人（（签字、盖章）：　　　　　　　　　　

原证书编号：　　　　　　　　              
原证书起止日期：　　　　　　　　　　　　　
复查换证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印制

申请书填写说明

1. 提出申请即说明申请人已经了解换证的要求和相应规定。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接受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对本单位的认证检查。

2. 一份申请书只能申报一种产品。

3. 请用钢笔、签字笔正楷如实填写或用A4纸打印, 字迹整洁、术语规范、印章清晰。

4. 表格栏目不得空缺（可附页）。

(1) 法定代表人、填表人签字一律手签；

(2) 申请人全称须与所盖印章一致；

(3) 联系电话须注明区号；

5. 申请书和附报材料均使用A4纸装订成册，编制页码，所有复印件须加盖申请人公章，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各省级承办机构。

6. 联系方式：

（1）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9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91437；010-62131998

传真：010-62191434；010-62191445

E-mail：shc@aqsc.gov.cn；　jdc@aqsc.gov.cn
（2）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种植业产品认证分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外大街223号

邮编：100020

电话：010-65520107

传真：010-65520119

E-mail：yuangy70@163.com
（3）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畜牧业产品认证分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0号楼411室

邮编：100026

电话：010-64194646，64194645

传真：010-64194646

E-mail：zbc@cav.net.cn 

（4）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渔业产品认证分中心
地址：北京永定路南青塔150号
邮编：100039

电话：010-68673907,68673912,68673913

传真：010-68671130

E-mail: cffpq@sina.com

保证申请材料真实性和执行无公害农产品

标准及规范的声明

1、本单位申请产品认证复查换证所提交的材料和填写的内容全部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成分，愿负法律责任。

2、本单位在生产            过程中，严格执行有关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熟悉掌握该产品标准，并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落实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控制措施，严格执行该产品生产技术规范，决不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各类农业投入品，规范使用国家限用的各类农业投入品，确保本产品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3、申请换证的该产品，如果通过无公害农产品换证申请，将保证严格按照《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管理办法》（农业部、国家认监委第231号公告）的规定，在换证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加贴使用全国统一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4、继续接受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无公害农产品省级承办机构及有关部门对本单位与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监督检查。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日期：

  申请人及产品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请人类型
	□自产自销型  □公司+农户型  □松散收购型  □混合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职工人数
	
	管理人员数
	
	技术人员数
	

	经营范围
	

	产   品   概   况 

	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
	□无　　□有（提交复印件）

	产地认定规模（公顷/万头/万只）
	

	实际生产规模（公顷/万头/万只）
	

	执行标准
	
	包装规格
	

	年总产量(吨)
	
	年销售量(吨)
	

	年销售额(万元)
	
	销售范围
	

	与

上

次

认

证

对

比

变

化

情

况

说

明


	包括生产主体、注册商标、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生产质量控制措施、操作技术规程等方面的变化内容。




备注：此栏如填写不下，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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